
 

【法律企管專欄】 

勞動契約常見爭議與法律適用說明 
勞動契約的核心功能 

 對於在職場中工作多年的朋友而言，「勞動契約」一詞並不陌生。其核心功能在於規範勞資雙方

的權利與義務：勞工提供勞務以獲取工資，雇主則在此過程中對勞工進行指揮監督，並依約支付工

資予勞工。 

違法的薪資扣除條款 

 一般而言，勞動契約內容多涉及工時、薪資、職級或職稱等基本事項。然而，實務上常見部分企

業在契約條款中，過度免除或減輕雇主責任，反而加重勞工的義務。例如，有些契約規定：若勞工

違約、違法或造成公司損失，雇主得逕行從勞工薪資中扣除金額作為賠償。但此種約定已涉及違法： 

 依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26 條規範，雇主不得預扣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。 

 依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22 條第 2項，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 

以上法令都顯示雇主若逕行從勞工薪資中扣除金額作為賠償，已經違法。 

定型化契約的不合理條款 

 此外，《民法》第 247-1條亦規定，定型化契約如顯失公平，該部分約定無效。由於多數企業提

供給勞工簽署的勞動契約為固定格式的制式契約，勞工通常無法自由增刪或修改條文，性質上屬於

定型化契約。因此，若雇主單方面加重勞工責任或免除自身義務，即使勞動契約內白紙黑字載明相

關不合理規範，當發生勞資爭議時，這些不合理的規範就可能被認定顯失公平而無效，所以企業在

訂立契約時應特別謹慎。 

勞保的投保義務 

 另一方面，勞工於簽訂契約時，也不得要求雇主不予投保，而改以直接給付勞健保保費金額予勞

工。依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第 6條，勞工應參加勞保為被保險人，即使事業單位僅有四人以下，亦可

依第 8條的準用規定而投保。若有固定雇主的勞工未依法納保，而由勞工透過職業工會自行加保，

將涉及違法。因為，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第 24條明定，若投保單位為不符規定之人員辦理投保並領

取給付，保險人得追還並取消資格，且已繳保費亦不會退還勞工，實在得不償失，所以應該依照法

令規定方式納保，才是最好的選擇。 

健保的強制性規範 

 至於全民健康保險，在《全民健康保險法》第 1條第 2 項明確規範，健保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；

《全民健康保險法》第 8條第 1 項也規定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符合資格者，應強制參加健保。因

此，即使勞工自願不納保並要求雇主以現金補償，雇主亦不得同意，否則將違反法令。 

合法契約的重要性 

 綜上所述，勞動契約是勞資關係的基礎，其中的條款更須符合法律規範。無論是雇主或勞工，皆

應遵守《勞動基準法》、《勞工保險條例》及《全民健康保險法》等相關規定，才能避免日後爭議，

以實現勞資和諧，共創雙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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